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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

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

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病人监护仪 uMEC 60（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厂名：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厂址为（生产厂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南环大道 1203 号）。病人监护仪 uMEC 60

（产品名称 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病人监护仪 uMEC 60（产

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病人监护仪 uMEC 60（产品名称 1）的（关键

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病人监护仪 BeneVision M12（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厂名：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为（生产厂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南环大道 1203 号）。病人监护仪

BeneVision M12（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病人监护

仪 BeneVision M12（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病人监护仪 BeneVision

M12（产品名称 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3.远程动态心电记录仪+穿戴式心电传感器 WECG-MN2-SE/ECG-MN2-DS01S（产品名称 2），

生产厂为（厂名：山东正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生产厂址：中国(山东)百由贸易

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深圳大街 5号 1号楼）。远程动态心电记录仪+穿戴式心电传感

器 WECG-MN2-SE/ECG-MN2-DS01S（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

例）。远程动态心电记录仪+穿戴式心电传感器 WECG-MN2-SE/ECG-MN2-DS01S（产品名称 2）

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远程动态心电记录仪+穿戴式心电传感器 WECG-MN2-SE/

ECG-MN2-DS01S（产品名称 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病人监护仪 N10C（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厂名：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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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址为（生产厂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南环大道飞亚达钟表大厦 1A 栋 10-11 层、12C，

2 栋 1-5 层）。病人监护仪 N10C（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

例）。病人监护仪 N10C（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病人监护仪 N10C

（产品名称 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昆明汇贤达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6 月 8 日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

同（本项目“规定比例”栏可不填）。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本项目“关键组件”

栏可不填）。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本项目“关键工序”

栏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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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一致证明材料

1-心电监护仪



昆明汇贤达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文件

第 539 页



昆明汇贤达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文件

第 540 页



昆明汇贤达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文件

第 541 页

2-心电监护仪（配置有创血压、中心静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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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程动态心电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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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生儿监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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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成本占比承诺函

我公司（单位）郑重承诺，我公司已阅读并理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

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据此承诺如下：

为本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

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为 85 %。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昆明汇贤达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6 月 8 日

注：

1.本承诺函应按包分别提供。

2.单一产品采购无须提供本承诺函；供应商提供产品全部为本国产品，且提供了《关

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时，无须提供本承诺函。

3.当采购项目或单个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且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同时包含本国产

品及非本国产品，则供应商除需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外，还需提供

本承诺函；否则，不享受价格评审优惠。


